
理  由  書

因座落歸仁區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 地號之原承租人         

死亡，現由本人繼承，對造方因             ，無法會同申請登記，

故特具此理由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呈請准予單獨申請

租約變更登記。

此致

       臺南市歸仁區公所

具理由書人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

中 華 民 國 　 　 年  　 月 　  日


